
用隨宰隨上船在均鷄猪切一I
坎 亞 洲 皇 后

日 俄 本 國 皇 皇 后 后
坎 
拿 
大
六 月 在

亞 洲 皇 后 
六 月 十

船 號大 陽 曆 日 期
月 

廿
—■

八 

月 

八

七七 月月 廿十 五一

司公船輸

5^

港香到天 匕拾

色特大四之船后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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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片 
拾 打 
豊 街 
號東•^^s^^^ 接 洽
不取代 
收銀打 
電窝電 
E

■庄書樓羊白譽 
Bok Young Low Book Shop 

90 Pender St. E. 
Vancouver, B. C.

安均處専代埠云 

QUON ON CO.
254% Pender St. E. 

Phone Sey. 2942 
Vancouver, B. C.

崇輻馬
FRANK MAH

Travelling Agent 
Dodwell & Company Limited

Vancouver B. G.

就安均處風代埠域 
QUON ON CO.
529 Cormorant St.

Phone. Garden 6914
Victoria B.FC.

打士火理司總務客船輪
J. J. FORSTER 

Steamship General 
Passenger Agent

Vetneouver, 瓦G

處信通旄徒司
SETO MORE 

Pacific Paasenger Agent
Canadian Pacific Rly?

Vancouver, B, G

司公生葉理代埠雲
YIP 8ANG CO. LTD.

51 Pender St. E.
Vancouver,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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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五十七位檯二A
＜元五十五位艙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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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銀路寶
THE ROY^L BANK OF CANADA 
Head^ffice Montreal, Canada

每d匕最 日 P
雲 
埠 
華 
區 
最 
大

開 
至 
晨

!早

好■^

午乐之 
后调酒
逢樓 

悽是

-----**-^

時時
五三壹慶矢（話電）

司公船通煙藍

The Blue Funnel Line

丿

、

卜夕

Sthe HhinBBe 屯httpsi
Wednesday June 10 1936

Tai Hon ^ong Bo Ltd, Publiahera 
Entered 鹿t Vancouver Po8七Office 

As尸cond Class Matter

批86 The Chinese Time, 11本 
443*445 Carral! Street

P.O. Box 260 Phone Sep. 7092 
Vancouver. B. C.

船
期
印
備 

函
索
卽
奉

由
雲
埠
界
日
期
表

替
客
務
總
司
理
司
徒

【flu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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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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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搭
總
統
船
囘
國
 

諸
君
搭
總
統
船
返
國
。。可
享
最
完 

善
之
招
待
。。如
水
路
行
程
之
穩
固 

船
行
快
捷
，。船
位
佈
置
齊
備
。。福 

食
優
良
。。快
暢
適
意
。。他
如
設
置 

完
善
；
樓
梯
新
式
寛
大
。。有
影
畫 

戲
。。賣
物
塲
。。吸
烟
室
閱
書
房
。。 

又
有
動
我
會
。•
與
友
作
種
種
消
遣 

C
ce
路
快
樂
遣
遙
自
在
。。足
令
諸 

君
精
神
與
身
体
爽
快
。
倘
蒙
惠
顧 

總
統
戻
臣
六
月
卄

美郵
 

船
 

大
 

來
 

輪
 

船
 

公

优

 

N

EA 

R
R
 

届

E.
  C
  

7-L 

une
s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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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統
麥
堅
尼
 
七
月
四
日

總
統
加
蘭
七
早
八
日
 

總
統
者
付
愼
 
八
月
一
日

Mar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征
收
貨
物
通
過
稅
。對
於
貨
物
之
一5

税
捐

其
征
收
權
屬
於
中
央
一 

S
之
」。

升 
依
法
律
：
不
得

許
，不
得
募
集
外
債 
或
直
接
利
用
外
資
。第 

一
百
三
十
條
中
華
民
國
領
城
内 I
W
•
切
物
貨 

應
許
自
由
流
通
。
非
依
法
律
一
不
得
禁
阻
一 

38 

稅
爲
中
央
税
收"
應
於
貨
物
出
入
國
境
時
：
征 

收
之

C

以
壹
次
爲
限
各
飯
政
府
不
得
於
國
內

2

之
殷
定
或
取
銷)
㈣
專
資
獨
占
或
其
他
特
權
之 

授
予
或
取
銷

C

省
匾
及
督
市
政
例
非
經
法
律
特

所
有
書
一
 

大
廉
價
八
折

翳

包
醫
斷
根
白
:
J
 

水
 

每
縛
四
礪
 

目錄印備函索即奉 *

買

紙

料

者

注

意

 

本
公
司
常
有
各
種
紙
料
齊
備
：
如
包 

物
紙•
厠
紙•
繩
仔.
信
皮•
紙
筆
墨
： 

及
學
校
用
品
・
華
友
光
顧•
請
留
意
焉 

C
olum

bia  Paper  C
o・  

Vancouver  -  -vicforip

 

哥
林
比
亞
紙
公
司
越
敗

S
K
K
&
X
^
里
旨E
佢
鉄
路
 

牙
車
紙
 

d

^

^

^

^

^

 

每
千
價
銀
八
元

▲

特
 

載

▼

▲ .
.
.
.
▼ 

•
党
府
立
法
院
通
過
九
月
石"
宣
化
之 

憲
法
草
案
修
正
案
全
文
为
 

第
豈
百
卄
八
條
。。老
弱
殘
廢
無
力
生
活
者
：
國 

家
應
予
以
適
當
之
敕
濟
。
第
一 
白
卄
九
條 

左 

列
各
欺
事
項
。。在
中
央
應
鈍
立
法
院
之
議
决
。 

其
依
法
律
得
以
省
區
域
或
縣
市
單H
規
章
宾
之 

者
。"
應
經
各
該
法
定
机
關
之
議
決
。：㈠
稅
賦
二 

捐
費
。罰
金
罰
鍰 
或
其
他
有
强
制
性
收
入
之
設 

定
。。及
其
征
收
率
之
變
吏
，㈡
募
集
公
債 
處 

分
公
有
財
童 

或
締
結
增
加
公
庫
負
担
之
契
約 

。。@
公
營
專
賣
掲
占
。
或
其
他
有
營
利
性
事
業

以
上
各
號
船
由
雲
埠
開
往
遠
柬
特
開
往
上
海
停
泊
數 

天
以
供
搭
客
遊X

▲
本
報
管
業
部
啟
事

本報值目本埠派到每月收跟匕毛五 

若派不到者郵票寄上每月収銀 一 元 

英18 及美國每寰英金九*
七毛五 

半年五宜三個月二元七五 一月一元 

中國及外國每一- 収英金卜口兀

本
 

報
 

價

本
報
兼
接
理
各
種
印
件••
如
傅
單•
貨
單
， 

名
片•
入
魚
紙
仔•
信
封
面•
俏
箋•
券
據•■ 

徵
信
錄
・
捐
册•
及
書
籍
等■•
名
目
太
繁
・■

目

~
恕
未
枚
舉
：
均l
作
精
美
：
用
刷
玲®
:

目
一
除
星
期H
外
曾
按H
呈
閱
無
齡
取
閱
久
暫
報e
」 

"
又
接
造
笠
巴
圖
章
：
計
價
特
別
相
它
：
仰
表
一
 
均
要
先
思
空
函
定
閱
阳
不
奉
星 

- 

e
祈
留
心
賜
顧
是
荷
： 

本
報
司
理
部
啓3

除
星
期H
外
皆
按H
呈
閱
無
齡
取
閱
久
暫
報e

第
七
章 

教
育

■

銀
行
永
無
缺
 

華
人
之
移
殖
海
外
也
是
因
內 

地
人
口
日
增
生
計
窮
蹙
故
而 

遠
涉
其
來
加
屬
原
望
有
良
機 

以
得
優
美
新
金
昆
其
大
希
望 

在
年
富
力
强
時
謀
所
以
維
護 

一
其
家
眷
及
早
積
厚
資
以
享
餘 

年
若
投
資
別
業
則
動
搖
不
穩 

常
見
誤
投
而
彖
大
損
失
者
不 

少
如
是
將
学
年
血
汗
資 
一 
且 

擲
於
虚
牝
豈
不
惜
战
若
擇
穗 

實
之
銀
行
如
本
行
者
開
言
貯 

戶
蓄
欵
其
處
保
永
無
斬
缺
之 

虞
乂
常
可
提
用
得 

利
息
貳 

釐本
行
在
滿
地
可
雲
高
華
域
多 

利
等
埠
常
雇
有
適
於
任
事
之 

華
員
以
接
待
各
華
客
欲
貯
款 

者
盍
興
乎
來

由
雲
開
行
 

船
名
 

到
雲
域
埠
 

六
月
七
号
且
路
比
利
 
五
月
十
八
号
 

七
月
五
号
千
地
利
士
 
六
月
十
五
号
 

八
月
二
号
益
 

臣
七
月
十
三
號
 

八
月
卅
号
且
路
比
利
八
月
十
号
 

九
月
卄
七
号
 
千
地
利
士
 
九
月
 
七
号
 

十
月
卄
五
号
益
 

臣

十

月

五

号
 

船
期
紙
印
便
函
索
即
奉

第 
一 百
卅 
一 
條 
中
華
民
國
之
敎
育
宗
旨
。。★
 

發
揚
民
族
精
神
。
培
養
國
民
道
德 
訓
棟
自
治 

能
力:
增
進
生
活
知
能 

以
造
成
健
全
國
民
， 

第
昏
百
卅
二
條
。中
華
氏
國
人
民
受
教
育Z
 
机 

會
。。壹
律
平
等
，第
一
百 w
三
條
。
金
國
公
札 

立
上
教
育
机
關
。
律
受
國
家
之
監
督
，並
負 

推
行
國
家
所
定
教
育
政
策
之
義
務
一
。第
百
W 

四
條
。。六
歲
全|
一
歲
之
學
齡
見
童
。
守
律
受

本
教
育 

免一

"
弟
一
百
世
九
條 

已

逾
學
齡
未
受
基
本
敷
肯J
人
民

—
一 
律
受
補
習

教
育
。
免
納
學
費
：
第
守
百
卅
六
條
，
國
立
大 

學
及
國
立
專
科
學
校
之
設
立
。
應
注
重
地
區
之 

需
要
。。以
維
持
各
地
區
人
民
享
受.咼
等
教
育
之 

机
會
均
等 
而
促
進
全
國
文
化
之
平
衡
發
展
。 

第
一
百
世
七
條
」
教
育
經
費
之
最
低
限
度
。
在 

中
央
爲H
預
算
總
額
白
分
之
卜
五
二
在
省
區
及 

躲
市
爲
其
預
算
總
額
白
分
之
三1
:
其
依
法
律 

獨
方
之
教
育
站
金
二
並
予
以
保
障:
貧
瘠
省
匾 

之
教
育
經
費
。，由
國
庫
補
助
之
，第
一
百
卅
八 

條
、
國
家
對
於
左
列
事
業
及
人
民
：
予
以
獎
勵 

或
補
助
；
其
詳
以
法
律
定
之
。㊀
國
內
私
人
經 

營
之
教
育
事
業
成
績
優
良
者
。㊁
僑
居
國
外
國 

民
之
救
育
事
業 :
㈢
於
學
術
技
術
有
較
明
者
。。 

粤
從
事
教
育
成
績
優
良
久
於
其
職
者:
与
學
生 

學
行
俱
優
無
力
升
學
者
：

第
八
章 
憲
法
之
施H
及
修
正 

第
宣
白
卅
九
條■"
憲
法
所
稱
之
法
德:
謂
經
立 

法
院
通
過
總
統
公
佈
之
法
律:
第
一
百
四
卜
條 

:
法
律
與
憲
法
抵
觸
者
無
效:
法
律
與
憲
法
有

監
察
院
於
該
法
律
施H
後
。"
六
個 

司
法
院
解
釋
。。其
詳
以
法
律
定
之 

拾
一
條
。。命
令
與
憲
廿
成
法
律
抵 

第
一
百
四t
二
條
一
憲
法
之
解
釋

無
抵
觸
。 

月
內
，
提 

)
第
一
白 

周
者
無
效

?
由
司
法
院
爲
之
一 
第 
一 
白
四
拾
三
條 
。任
全 
一 

國
完
成
地
方
目
治
之
省
區
。未
達
半
數
以
上
時 

。
立
江
委
員
及
監
察
委
員
依
左
列
脱
定
選
舉
任 

命
之
。
㈠
立
法
委
員
由
各
省
蒙
占
西
藏
及
僑
居 

國
外
國
民
所
選
出
之
國
民
代
表:
依
照
第
六1
 

七
條
所
定
名
額 
各
預
選
牛
數
二
提
請
國
民
大 

會
選
舉2
-
其
餘
牛
數
。
由
立
法
院
院
長
提
請 

總
統
任
命
之
"
二
監
察
委
員
由
各
省
蒙
古
西
藏 

一
及
僑
居
國
外
國
民
所
選
出
之
國
民
代
表
』。依
照 

第
九f
條
所
定
名
額
：
各
預
選
半
數"
。提
請
國

K
 大
會
選
舉
之
。
其一 

提
睛
總
統
命
任
之
。・

。
由
監
察
院
院
長 

〔未
完
〕

中

早

民

國

貳
t
h
年

六

月
|

號

星
期•  

."-*

口

孔

子

貳
r
四

白

八
t
七
中

夏
曆
歲
次
丙
子
年
四
月
廿
宣
日

艙福船行 
盆生巨秘 爽鮮大捷9^^0@^6^^^^^金


